桃花江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2020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湘政发[2012]33号)等有关绩效评价的相关规定，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我处对2020年部门整体支出进行了绩效自评，现将绩效自评情况及自评结果报告如下：
  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基本情况
（1）机构设置。
湖南桃花江国家森林公园于经国家林业局批准设立，由桃花湖、浮邱山、桃花江竹海三个景区组成，总面积3153.05公顷。2009年2月，市编委（益编办发[2009]13号）批准我县设立正科级森林公园管理机构；2011年，湘编办〔2011〕17号文件明确管理处升格为副处级事业单位。
机关2017年底有干职工12人，内设办公室、建设管理科、市场营销科三个副科级和资源保护科（正股级）四个科室，下设竹海、桃花湖、浮邱山三个副科级景区管理所。2017年4月，县政府重新明确了管理处"三定"方案、职责职能和人员机构设置，并明确桃花江、浮邱山、石井头三个国有林场和县林科所由县林业局管理划归森林公园管理处管理。
（2）主要职能（2017年5月桃政办发[2017]23号确定）。
宣传贯彻执行国家关于森林公园规划、建设、经营和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结合实际制定公园中长期发展规划、年度发展计划和公园建设、经营、管理办法，并组织实施。
负责公园森林及其他风景资源的保护。做好森林及其他风景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的监测、保护、培育和管理工作；做好植树造林、森林防火、森林病虫害防治、林木林地和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及古树名木、古园林建筑、历史遗迹的建档保护等工作。
负责公园森林和其他旅游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建立并管理经营公司，做好旅游景区开发建设和经营管理。对园内参与建设和经营的其他单位和个人进行管理和监督。
负责公园旅游秩序、安全、环保及卫生的管理。做好旅游秩序、安全、环保及卫生维护的宣传、相关基础设施和标志的设置、维护管理等工作。
受委托负责公园管理的相关行政执法。做好公园内违反森林公园管理法律法规行为的行政处罚和相关案件查处有关工作。
完成县委、政府和上级业务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部门整体支出情况
2020年度年初预算200.86万元，调整预算276.97万元。单位财政支出276.97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87.97万元，按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表要求统计，实际支出分别为：人员经费133.14万元，公用经费54.83万元，其中办公费用11.8万元、三公经费0.59万元，三公经费分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万元和公务接待费0.59万元，。项目支出89万元，其中非税收入分成资金40万元主要用于各二级机构资源培育，其它为管理和保护经费45万元。扶贫支出4万元。
（三）绩效目标设立情况
我处根据国家、省、市旅游开发重点以及桃江县"十三五"发展规划，结合单位实际，制定了森林公园2020年重点工作，明确了具体绩效目标，制定了相关考核细则。下发了《桃花江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关于印发〈2020年度工作目标绩效考核办法〉的通知》。重点工作均明确了牵头领导、牵头股室、责任单位和时间要求，确保了各项任务顺利完成。
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根据《会计法》、《预算法》、《行政单位财务规则》等法律和财政部及省财政厅有关财务规章的规定，我处制订了《财务管理制度》、《会计岗位职责》、《出纳岗位职责》，对会计和出纳作出明确规定；制订了《采购管理制度》、《财产清查制度》等，对资产的配置、处置、管理和清查进行了规范。严格控制三公经费，遵守会议费、差旅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公车管理等相关规定，明确了相应原则和要求、开支范围、程序、办法及标准、审批权限等，上述制度规定基本得到执行。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森林公园管理处在财政资金使用方面严格执行预算计划，在有效的资金范围内全面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积极推动森林公园开发建设，取得事业成效如下：
（一）基本支出绩效情况
1、继续调查研究，科学落实发展思路。去年以来管理处提出了"紧紧围绕县委135工作思路，抢抓国家大力扶持旅游产业发展的战略机遇，加快公园开发建设，叫响桃花江森林公园生态休闲旅游品牌，为推动科学跨越，建设生态桃江作出积极贡献"的"十三五"总体工作思路，明确了"1年打基础、2-3年求突破、4-5年成品牌"的工作目标，积极开展工作。
2、主动汇报协调，健全理顺体制机制。多次汇报，县政府已同意对全县4个国有林场在改革时已核定编制未预算经费的56个全额事业拨款编制，已分5年逐步预算到位。为加快林场发展和推进PPP项目建设创造了较好的体制环境和工作条件。
3、严格景区管理，有效保护旅游资源。一是开展了森林公园范围内的乱搭、乱建、乱占、乱种、乱养、乱经营等违法违规建设与经营情况的排查监管，叫停违法建设项目2个，及时制止乱搭、乱建、乱占、乱种、乱养行为10多起。二是认真履行了浮邱寺维修改造等公园内建设项目审查等法定职责。实现了景区森林旅游资源的有效保护、规划的严格落实、经营的规范推进，全年无森林火灾、安全事故。
4、推进项目落地，全面奠定开发基础。桃花江森林公园生态旅游PPP项目由桃花湖、罗溪、浮邱山3个相对独立的景区组成，项目区175.8平方公里，涉及浮邱山、石井头、桃花江3个国有林场和县林科所以及浮邱山、松木塘、高桥3个乡镇部分村域集体林地。项目规划总投资 14.77亿元，合作期为25年，双方出资比例为1:9，资本金为30%，融资成本按银行同期基准利率上浮30%，投资回报率按7%，回报方式为使用者付费加政府缺口性补助，政府缺口补助为不超过65%。根据相关政策和规则，我们已于2019年12月已与江西建工为首的联合体签订了建设合同，今年以来，进一步进行准备工作，尽快成立SPV公司。
5、注重宣传营销，有效提升公园形象。一是精心挑选景区图片上报国家林业局、省林业厅进行了专栏展览。二是认真组织，通过图片、视频在国家级大型节会上推介了公园形象。三是加大网络宣传，完成了中国林业网和中国森林旅游网桃花江国家森林公园子站建设，并及时进行了更新维护。四是邀请相关媒体及营销团队对公园宣传营销进行了策划。系列营销宣传活动使公园知名度和美誉度得到了明显提升。
6、夯实发展基础，扎实推进中心工作。一是扎实开展扶贫工作。对已脱贫户进行回头看和预脱贫户走访识贫，确保贫困人口识别率和退出准确率均为100%。通过"一对一"帮扶调查走访，按照"六个一批"精准分类，制定帮扶措施。向各级各部门争取项目资金，整合各方面扶贫资源，提高自身发展能力。二是积极开展"双创"工作。按照县双创办工作要求，定期开展责任路段卫生清扫、文明劝导，积极进社区开展"走千家入万户"社区宣传，各项工作任务均按时完成。
7、景区建设经营稳步推进。景区建设进入了良性循环，知名度和美誉度都得到了较大的提升。2020年，公园接待旅游总人数达10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3100万元（其中门票、食宿收入2200万元，其他收入900万元）。
（二）项目支出绩效情况
1.天然林管护。桃江县桃花江国有林场天然林管护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及管护人员配备到位，培育了森林资源，有较好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2.非税收入分成。该项资金到位后，根据各单位实际情况进行了分配，重点用于森林资源的培育，取得了较好 的生态效益。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
1、景区开发建设投入不足。缺乏资金来源，基础设施、服务设施、景点建设严重滞后，不具备基本的旅游接待能力。
2、资金安排还有待增加。特别是技术人员的培养和二级机构待岗退伍安置人员的待遇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在单位保运转的同时还要保稳定。
3、资产管理还有待加强。进一步优化资产配置和资产管理，充分发挥资产的利用价值。
4、各项支出略微混乱。本年度项目在实际经费列支中，存在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互相进行调剂的情况,原因是预算不够到位。
五、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
1、科学合理预算。按照《预算法》的相关规定，参考上一年的预算执行情况和本年度的绩效目标科学编制预算，避免年中大幅追加以及超预算，尽可能缩小预算调整率，提高政府采购执行率，提高预算编制的准确性。在预算执行中，严格按照预算项目支出，尽量避免预算项目间的资金调剂。
2、继续加强制度建设。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完善管理制度，强化单位内部控制，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从严要求，保证各指标不超标。
3、提高财务管理水平。建议财政部门，加强对各单位财务管理方面的指导，帮助和督促单位提高财务管理水平。
4、增加财政资金投入。在确保基本支出的同时搞好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同时增加单位立项争资、招商引资专项经费，加强旅游开发经费保障。
